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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违法三年受限

环境违法企业要上“黑名单”
■记者 陈瑞建

《浙江省环境违法

“黑名单”管理办法（试

行）》日前在我省正式实

施，这意味着，只要企业

有环境违法行为，且认

定属于 13类违法行为，

就要进入“黑名单”，不

仅要面对处罚整改，还

要被纳入社会失信体

系，让违法企业在行政

审批、融资授信、资质评

定、政府采购等方面处

处受限。

以“黑名单”的形

式，将有违规违法行为

的企业予以公布，一方

面，向这些违法企业施

压，督促其立即采取行

动，改善生产条件，倒逼

其进行相应整改；另一

方面，也是对市民环境

权和知情权的一种保

障，方便老百姓对这些

企业的日常监督。希望

借助这个“一石二鸟”的

制度，真正留住城市的

绿水青山。

环境质量是城市的

一张脸，如果城市空气出

现“雾霾”等恶劣气候，

城市河流颜色出现变色、

发臭等状况，不仅严重损

害了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更是给城市脸上抹黑。

而那些以破坏环境为代

价换取自身经济利益的

企业，不仅是在“消费”

我们的现在，也是在“透

支”我们的未来。

如何避免这样的后

果？笔者认为，“黑名

单”制度是一个有效的

办法，将那些不规范经

营的企业、无视环境现

状的生产企业拉入黑名

单中，公开示丑，限制其

发展，这对所有的生产

企业都会起到警示作

用。这些企业一旦上了

“黑榜”，企业信誉就会

受损，这也就督促被公

布企业必须要迅速开展

整治行动，以求尽快重

塑形象。

当然企业也只有转

变原本以环境污染为代

价的发展方式，完成发

展的升级换代，才能真

正实现零污染、零排放

的可持续发展。

明明有环保防治设施，却不使用，而是偷排；偷偷埋根暗管，往河里直排废水；城市空
气质量不佳，却还在排放废气污染大气⋯⋯今后，这些让市民气愤的环境违法行为，就不
再只是接受一次性处罚这么简单了。
昨日，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浙江省环境违法“黑名单”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试行办法”）已于近日正式实施，如果企业有环境违法行为，不仅要面对处罚整改，还
要被纳入社会信用体系，让违法企业在行政审批、融资授信、资质评定、政府采购等方面
处处受限。

13类违法行为必上“黑名单”

“试行办法”规定，共有

13类违法行为被划入“黑名

单”，比如构成环境犯罪的；通

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

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环境

违法行为造成集中式生活饮

用水水源取水中断的；被设区

市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挂

牌督办，逾期未完成整改的；

一年内因故意造成的同一环

境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行

政处罚的等。

在认定“黑名单”程序上，

省、市两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都有认定权限，县级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环

境违法“黑名单”信息进行采

集，并将采集的数据上报给上

一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这份“黑名单”动态更新，

设区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将

所辖区域认定的“黑名单”信

息，于每季度首月15日前报

送省环保主管部门。省环保

主管部门负责省本级“黑名

单”的认定、全省黑名单信息

的统一汇总、发布。环境违法

“黑名单”每季度公布一次，由

省环保部门通过微博和“信用

浙江”网站、门户网站等公开。

环境违法“黑名单”公布的

内容包括纳入“黑名单”企业事

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名

称、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法定代

表人姓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号码（公布时除去部分字段）、

违法事实、惩治措施、作出决定

的机关、决定书的编号、认定机

关、发布时间等信息。

此外，我省还将引导和鼓

励市场主体、行业协会、舆论

媒体在市场交易、行业自律、

社会监督等方面，对被列入

“黑名单”的企业发挥惩戒约

束作用。

3年没撤出“黑名单”，企业发展将受限制

这份环境违法“黑名

单”列入省级公共信用信息

服务平台进行管理，并实施

联合惩戒。由各级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与发改、经信、

财政、税务、工商、质监、安

监、海关、银行、证券、保险

监管机构等建立通报机制，

并且在行政审批、融资授

信、资质评定、政府采购等

管辖工作中对涉及企业都

予以限制。

“建立环境信用评价制

度，将环境违法企业列入

‘黑名单’并向社会公开，将

其环境违法行为纳入社会

信用体系，让失信企业一次

违法、处处受限。”市环保局

政策法规科工作人员表示，

以后企业的违法成本将会

越来越高。

记者了解到，按照“试

行办法”内容，环境违法“黑

名单”信息公布期限为 3

年，公布期限届满，省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将其信息从

门户网站上公布的“黑名

单”中撤除，转入“黑名单”

后台数据库，永久保存其列

入“黑名单”的记录。

而被列入环境违法“黑

名单”的企业，要想改过自

新，也有一次“信用修复”的

机会。按照“试行办法”内

容，在环境违法“黑名单”信

息公布6个月后，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认

为其环境违法行为已整改

到位，可向作出认定的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提出信用修

复的申请。

环保部门审核通过后，

违法企业还要选择门户网

站或当地主要媒介进行 7

个工作日公示，然后由作出

认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在公示结束15个工作日内

作出是否修复的决定，并上

报、报备给其他相关部门。

“‘黑名单’制度是一种

倒逼制度，最终目的还是希

望企业能够从自身出发做

好环保工作。如果企业把

环境保护工作做到位了，都

能依法管理企业的环保工

作，就不需要惧怕‘黑名

单’。”该工作人员说。

“黑名单”制度
倒逼企业“向善”

■陈瑞建


